《电子运单契约条款》
一、本条款的缔约主体是您与天津慧达供应链有限公司。请您认真阅读本条款，您使用我公司服务表明您已充分阅读、理解并接受本条款的全部内容，并确认您因工作需要使用本服务时，您已充分获得您工作单位的授权。
二、您确认，寄方已如实填写货物名称、件数、重量、体积及收件人、详细地址和电话，并出具托运货物的合法手续。严禁托运危险品和国家禁运物品。货物送达托运地点后，收方凭有效证件取货，当场清点验收，如收方当场对本批货物没有提出异议，可视为本批货物安全送达。我公司将托运货物送达收件人地址，经收件人或收件人(寄件人)允许的代收人签收的，视为送达。若无收件人姓名，仅有收件地址，则由收件地址收件人员签收，或盖单位收发章，视为送达。 
三、保价与赔偿
1、您理解并认同，我公司是按托运货物的计费重量或体积收取运费，并非按托运货物的价值和预期收益收取运费，同时我公司为您的托运货物提供保价服务，您可根据托运货物的实际价值和赔偿需求，自行评估是否投保。同时，您理解并认同，保价服务的选择与否对于托运货物毁损、灭失之后的赔付标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您同意以下保价与理赔规则:所托货物符合保险公司普通货物保险范围内的物品并上全额保险，如有货物损坏丢失，由保险公司按照保险条例赔偿，寄方和承运方共同配合保险公司取证，直至案件结束。没有上全额保险的寄方自负，如遇特殊原因需赔偿的，最高按本次运费的2倍赔偿（玻璃制品、工艺品、陶瓷制品等易燃易碎品不在赔偿范围之内）。
四、货物运输途中如遇海关、商检、税务、工商等部门对货物有异议扣留的，责任由寄方承担，罚款由寄方自负。
五、如您未按照契约时间支付费用的，我公司有权留置托运货物，留置后您的债务履行期限为20个工作日 (自揽收托运货物之日起计算)，留置期间托运货物性质、品质、性能等产生改变的我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及经济损失，责任由寄方自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您或指定付款人仍未付清费用的，我公司可以变卖、拍卖留置物并优先受偿。变卖、拍卖所得价款应优先支付我公司为行使留置权所支出的费用和保管费，再偿付拖欠我公司的费用;如有余额，可根据您的要求汇至您指定账户。
六、本契约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的，应向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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